
 

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核发工作，根据《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的申请、受理、实地核查、产品质量检测、决定、延续、变更、

撤销以及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水利部负责启闭机生产及使用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水利部产品质量监督总站（以下简称质监总站）承办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的具体工

作，包括： 

  (一)办理《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宣贯； 

  (二)跟踪启闭机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办理实施细则的修订； 

  (三)办理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初步审查； 

  (四)承担企业实地核查工作，提出实地核查情况报告； 

  (五)办理是否许可的决定、公示、公告等相关事宜； 

  (六)办理启闭机使用许可实施过程中举报的核实、处理； 

  (七)办理启闭机生产及使用许可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五条 取得水利部批准的水利工程金属结构甲级资质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承担水利工程启

闭机使用许可的产品质量检测工作。 

  第六条 企业申请启闭机使用许可证，应当按照《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并同时

登录水利部行政许可网上审批系统（http://www.mwr.gov.cn/zxfw），进行网上申报。 

  纸质申请材料应用 A4纸打印，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印章；提交的材料为复印件的，均应加盖单

位印章。《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申请书》格式见附录Ⅰ。 



  第七条 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经初步审查符合《办法》第五条规定要求的，准予受理，制作《水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制作《水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

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五个工作日内制作《水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

书》，一次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八条 实地核查工作程序及要求包括： 

  (一)编制核查计划，至少提前 3日通知企业做好相关准备。 

  (二)成立由 2至 4 名审查员或专家组成的核查组，承担核查工作。 

  (三)对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人员条件、设备能力等基本条件和质量管理、技术管理、生产

过程管理、销售服务、计量管理、物资管理等质量管理体系情况进行全面核实。企业基本条件核查表

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核查表见附录Ⅱ表 1、附录Ⅱ表 2。 

  (四) 企业基本条件全部满足要求且质量管理体系核查得分达到合格分数要求的，判定实地核查

结论为合格；企业基本条件核查表中任一项不满足要求或者质量管理体系核查得分未达到合格分数要

求的，判定实地核查结论为不合格。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核查汇总表见附录Ⅱ表 3。（表 4 作

为表 3的备注） 

  第九条 实地核查合格的，通知企业开展产品质量检测；实地核查不合格的，通知企业不再开展产

品质量检测，并按照本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 开展产品质量检测，企业应当向检测单位提供以下检测条件： 

  (一)受检产品。首次申请取证（含增加型式和提高规格）的，应在生产场地提供受检样机；申请

换证的，由检测单位从近三年的产品中随机抽样。 

  (二)受检产品的设计图样及技术文件。 

  (三)受检产品的自检资料及外购、外协质量证明文件。 

  (四)受检产品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五)在役设备的作为受检产品时，应提供用户意见。 

  第十一条 检测单位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检测标准完成规定的检测项目并进行质量判定。产品质量检

测标准表和产品质量检测项目表见附录Ⅱ表 4、附录Ⅱ表 5。 



  关键检测项目全部合格，非关键检测项目中螺杆式启闭机和液压启闭机不合格项不超过 2个、固

定卷扬式启闭机和移动式启闭机不合格项不超过 4个，且不合格项不影响设备的安全和使用性能的，

判定该产品质量检测结论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检测单位应当出具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一式三份，检测单位存档一份，向企业提交二份。 

  第十二条 根据企业实地核查情况报告和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对符合条件并在水利部网站公示无异

议的，制作《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颁发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予以公告；对不符合条件

的，制作《不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五年。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期满需要延续

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并按照本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办理。 

  第十五条 已获证企业需要提高启闭机产品规格或者增加产品型式的，应当提出申请并按照本细则

规定的程序进行办理。 

  第十六条 企业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提出水利

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书一式两份（见附录Ⅲ）； 

  (二)变更情况说明； 

  (三)变更前后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原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正本及副本。 

  申请材料应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并加盖单位印章（材料为原件的除外）。 

  申请材料经审查合格的，制作《准予变更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换发新证书，收回原证书，但有

效期不变。 

  第十七条 企业生产地址发生迁移的，应当自迁移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提出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

许可证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书一式两份（见附录Ⅲ）； 



  (二)变更情况说明； 

  (三)生产地址迁移前后的主要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测设备清单； 

  (四)原水利工程启闭机使用许可证正本及副本。 

  申请材料应用 A4 纸打印或复印，并加盖单位印章（材料为原件的除外）。 

  按照本细则第八条规定进行实地核查合格的，制作《准予变更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换发新证

书，收回原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第十八条 水利部组织每年抽取一定数量的获证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不定期地对水利工程中使用的

启闭机的获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报监督检查结果，并对无证生产企业进行查处。水利工程启闭机使

用许可监督检查记录见附录Ⅳ。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